
广西艺术学院本专科生免听课程申请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级
	

	学院
	
	专业(方向)
	
	班级
	
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免听课程名称
	开课时间
	任课教师（签名）

	
	20  --20  学年   学期
	

	
	20  --20  学年   学期
	

	
	20  --20  学年   学期
	

	免听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学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相关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附符合免听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2、免听申请必须在开学两周内报教学单位，逾期不予受理；

3、专业技能课、思想政治理论课、体育课、军事课、教育实习、毕业展演（展示、论文）等课程原则上不能免听；

4、免听课程必须参加课程期末考试，成绩合格才能取得该门课程学分。

